
 

 

证券代码:002880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码:2019-041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9年 8 月 29日，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在深圳市光明区光侨大道 3402 号公司办公楼 4 楼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其中袁志辉、耿鹏为通讯

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袁志辉主持，与会监事经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

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议案》。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分别设立了 4个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本公司连

同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 4家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本公司并与德保、田阳、平果、隆安、钟山、罗定、农行光明支行及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

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经核査，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30日 

 


